
平示范管〔2025〕41号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公布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的通知

滍阳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现将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3项）予以公布。

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为实现“文化新城”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附件：示范区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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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示范区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3项）

一、民间文学（共计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3
	Ⅰ-1
	硃砂洞传说
	示范区湖滨路街道办事处


二、传统音乐（共计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Ⅱ-1
	高台曲胡
	示范区滍阳镇人民政府


三、曲艺（共计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2
	Ⅴ-1
	评书
	示范区滍阳镇人民政府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办公室　    2025年11月17日印发  
  — 2 —
                                                      — 1 —

